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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门“微信打赏”属于个人求助与慈善募捐的边缘地带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罗一笑事件’处于个人求助与慈善募捐的边缘地带。”浙江省民政厅有关处室负责
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也一直在关注此事件。

在“罗一笑事件”中，其家人与一家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营销进行筹款，借助的是互联网平台。与传统义演、义
卖等募捐方式相比，互联网具有快捷、成本低以及参与者无地域限制等特点。而以微信打赏的方式募捐的款项，最
后到底是不是直接进入受捐人的账号，现在仍属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对于个人求助募捐的问题，原则上属于个
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与有组织进行的慈善活动有相当的区别。

今年《慈善法》实行后，民政部通过了首批13家慈善互联网募捐平台，其中并不包括微信打赏。根据《慈善法》
规定，公开募捐只能由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开展，个人不可以公开募捐。但并未禁止个人求助，也未禁止
以营销的手段进行个人求助。

个人求助与慈善募捐大不相同。一是主体不同。个人求助的主体是自然人，乞丐在街道上乞讨、网友发贴寻
求帮助等都属于个人求助。慈善募捐的主体是慈善组织，根据规定，只有慈善组织才能组织发起慈善募捐。

二是目的不同。个人求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身或家庭存在的困难。慈善募捐只能基于慈善宗旨。
三是法律关系不同。个人求助主要产生民事法律关系，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承担的主要是民事法律责任。

而慈善募捐不仅涉及捐赠人与慈善组织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还涉及行政机关与慈善组织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
根据规定，民政、财税等部门依照职权可以对募捐行为进行监管。

四是剩余财产的处理不同。在个人求助中，赠与人将财产赠与受赠人后，财产的所有权也就随之转移给受赠
人，对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约定赠与财产用途的情况，剩余财产如何处理的争议一直很大，目前还没有稳妥的处
理办法。而在慈善募捐中，慈善项目终止后捐赠财产有剩余的，按照募捐方案或者捐赠协议处理；募捐方案未规定
或者捐赠协议未约定的，慈善组织应当将剩余财产用于目的相同或相近的其他慈善项目，并向社会公开。

法律专家 个人求助行为不违法，但该事件性质有待法律界定

该事件发生后，一些法律专家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邓国胜就此事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认为罗尔的行为不属于募捐，而是

个人求助行为，并不违法。“人之常情都可以理解，可能只是他们求助的信息不准确。但如果求助信息不真实，会有
问题。”邓国胜说。而对于这种求助获得的多余款项，他表示应该按求助信息上的相关承诺处理，用于救助其他白
血病孩子。

但邓国胜还认为，如果是故意夸大其词求助，获得的金额和社会影响巨大，就会涉嫌欺诈。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凌霄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则认为，首先要对这件事进行明确的界定，即

它是属于个人求助行为还是个人募捐行为。如果是个人求助，法律是不禁止的。但是《慈善法》出台以后，明确禁
止个人向社会公开募捐。“求助和募捐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求助是利己，募捐是利他。罗某笑自己或者她的某位亲
属，因为疾病或困难需要社会帮助的时候，可以向社会进行求助，这是为了解决罗某笑自身的困难。而个人募捐是
向社会上不特定的人来募集资金，并将资金用于自己之外的用途。”张凌霄称，从现有资料分析，罗尔在自己公众号
上发布文章的行为从法律上来讲，属于个人求助，通过“小铜人”的公众号进行推送，就变成了面向社会的公开求
助。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性质有待于法律的一进步界定。

“《慈善法》规定，只有慈善组织才有公开向社会募捐的资格，其他任何人向社会募捐都是法律所禁止的。”张凌
霄说。慈善组织进行社会募捐有一整套流程，包括钱款是进入哪个账户，钱怎样运用到被捐助者的身上以及资金
的使用流程等。“《慈善法》出台就是鼓励大家做慈善。但是每个人遇到困难首先考虑的是我自身的条件能不能解
决。如果她的父亲有这个经济能力但是不动用这个能力，而是向社会上吸收其他资金、利用大家的善心来解决这
个事情，在道德层面应该受到质疑。”

张凌霄还指出，对于“小铜人”公司在该事件中的运作是否违法，关键是对“小铜人”在事件中的作用以及钱款
的流向进行界定，“如果仅仅是进行推送文章来帮助罗尔进行筹钱，并且钱运用到罗某笑的治疗当中，这也是一个
善举”。个人求助的钱款应该是进入罗某笑和罗尔的账号，而不是进入公司的账号。“如果钱是进的这家公司的账
号，就存在问题了，就有向社会公开募捐的违法嫌疑。”张凌霄表示，如果背后有其他组织对这起爱心事件进行操纵
策划，就会变成打着以个人求助的形式达到向社会募捐的目的，这是《慈善法》所禁止的。

公益募捐人士 “罗一笑事件”对慈善募捐发展不利

著名公益人士伍雪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借助网络平
台，同样可以建立一个基于平等互助、高效透明、人人参与的现代慈
善体系与社会服务体系，在提升信息化水平的同时，接受捐赠人和
全社会监督，促进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比如他们曾借助由浙江
省慈善总会的某网上公益平台，发起过为省内 2 万余名乡村老教
师、老医生、退伍老兵送关爱活动，短时内就募集到近45万元。整
个过程中，每笔捐款的金额、时间、方式，该项目进展和善款去向、
使用情况，在网上都有记录，有凭证可查，受捐助人的名单也全部在
网上公示。

“从营销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伍雪冰这样评
价“罗一笑事件”，但他同时认为，这对慈善募捐的发展是不利的。
打赏的人是因为被文章所感染而捐款，而“内幕”的曝出则让他们知
道接受捐助的人与文章里说的不一样，且捐款大部分汇集到私人账
户，难以追踪、监管，人们就会感觉自己的善良被利用，从而导致整
个社会的信任被透支。

《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刷爆朋友圈的背后

这样的打赏捐款，到底合法吗？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汪盼宏

从11月29日晚上到昨天，一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突然刷爆朋友圈。
在这封孩子父亲写给女儿的信里，自称深圳本土作家的罗尔说，女儿罗一笑被查

出白血病，住进深圳儿童医院，医疗费每天1—3万元。心急如焚的他选择“卖文”，号称
转发1次可获1元捐款。善良的网友纷纷转发，以此捐款，使得这篇文章的阅读和点赞
都超过了100000+，超过11万人打赏，有网友打算赞赏时收到提醒“该作者今日赞赏已
达上限”。最终，募集到善款数百万元。

然而，昨天中午事情发生反转，“当事人有三房两车”“彻头彻尾的营销事件”等相
关“爆料”和质疑声开始出现，并不断发酵。不少人感叹女童父亲“卖惨”博同情，配合
微信公众号营销，骗取网友的真诚和善良，透支了社会信任。也有人提出疑问：这样的
打赏捐款，合法吗？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事件回放

根据已有的报道，罗
一笑的父亲罗尔曾任职
于深圳某杂志社，今年 1
月，杂志社停刊，他成了

“闲人”。9月8日，5岁的
罗一笑被查出患有白血病，罗尔开始在微信公众号上记录家人
与白血病“战斗”的历程。从媒体的报道和罗尔的说法来看，随
着孩子病情的加重，治疗费用成倍增加。罗尔感受到了恐慌，这
时他的一位朋友出主意说，在自己的公司深圳市小铜人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铜人”）的公众号“P2P观察”上推送关
于笑笑的文章，读者每转发一次，小铜人给笑笑一块钱，上限为
50万元。疯狂的刷屏转发由此而来。

在第一波“爱心转发”过后，昨天的刷屏变成了各种“扒内
幕”。对于广大网民来说，这些信息真假难辨：一方面，大家希望
能为这个可怜的女孩尽一份绵薄之力；另一方面，营销公司的介
入和罗尔对经济状况的遮掩，又让人担忧是否有人在背后策划
营销以及利用公众的善意。

综合媒体报道、当事人的回应和相关部门、单位陆续发布的
各种通报，事件的轮廓愈发清晰：

疑问一：笑笑病情是否严重？
昨天下午，深圳市儿童医院发表官方说明，解答了大部分疑问。
关于病情——目前，患儿病情十分危重，已明确诊断为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多脏器功能障碍综
合征，正在接受持续呼吸机辅助通气、床旁血液透析滤过
（CRRT）等治疗。

关于医疗费用——截至 11 月 29 日，三次住院总费用合计
204244.31元，其中医保支付168050.98元，自付36193.33元，三次
平均自付费用占总治疗费用比例为17.72%。

可以看出在住院费用中，自付费用所占比例较少。“11月份以
来，笑笑在重症监护室使用的很多器具和治疗是不在报销范围内
的，所以花费就不好统计了。”罗尔接受媒体采访回应这一问题时说。

此前，罗尔的好友刘侠风在“小铜人”的公众号上称罗一笑
生病以来，罗尔一家花了20万元左右，并晒出了11月28日、29日
罗一笑的医疗费用，各为1.6万元和1.5万元。

疑问二：为何通过朋友营销公号推送文章？
罗尔在采访中表示：“‘小铜人’负责人（指刘侠风）跟我是朋

友，最开始要给我捐款，因为我是很好面子的人，就没有接受。”
对方随即提出“转发一次，捐赠一元”的形式，罗尔就同意了，而
且“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

根据“小铜人”方的声明，目前筹得的善款数额情况为：
“小铜人”公司根据转发量为罗一笑捐款：306342元（截至11

月29日零点）
P2P观察公众号的爱心打赏：101110.79元（已停止打赏）
刘侠风接受个人捐款：25398元（截至11月30日中午12点）
罗尔公众号的爱心打赏：207万元
在“小铜人”的声明和罗尔的采访中，他们称会把剩下的善

款用于救助更多的白血病儿童，发起以“罗一笑”命名的白血病
专项救治基金。

疑问三：罗尔名下是否有“三套豪宅，两辆车”？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罗尔表示：“2001年以20万元全款在深圳

购入第一套房产，之后分别在东莞购入一套酒店式公寓和长平
一套三房两厅 80 平洋房，两套房子总价值 100 万，银行贷款 40
万，每月月供 5000 元。目前，这两套房子没有房产证，无法交
易。目前全家仅有一台2007年以10万元购入的别克车。”

疑问四：有关部门到底有没有介入？
昨日，有媒体在《“罗一笑事件”被指P2P公司营销炒作，民政

部门介入》的报道中提到：“该公司同时表示，目前深圳市民政部
门已经介入，共同监督这笔善款的使用。不过，有记者致电该公
司所在的福田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尚不知道此事。”

随后，深圳市民政局救灾慈善处钟处长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时表示：“作为慈善行业的主管部门，我们并没有收到‘小铜人’或
者罗尔个人直接的协调咨询事宜。”

但在昨日傍晚，深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方微博“深圳微
博发布厅”发布博文称，深圳市民政局已就该事件成立调查组，
调查结果将及时对外发布。

罗尔接受采访


